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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24-032 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海药业”）于近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关于对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2024]45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显示，部分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期限已超过十二个月，涉及金额 1,150万元。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第九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李宏、总经理陈保华、首席财务

官张美、董事会秘书祝永华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对

公司及上述相关人员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公司及上述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杜绝

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二、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决定书》中所述公司超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

司已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披露了《浙江

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1 号）。 

2、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提及的募集资金规范使用相关事项，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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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查发现上述情况后，立即归还了该部分募集资金。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募

集资金管控措施，深化交叉提醒监督机制，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组织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募集资金管理人员等各级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学习和培训，持续提升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意识，避免该类失误的再

次发生。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